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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及各会员国在本届联大讨论这一项目时所表

示的意见，＠

认识剽雇佣军的活动违反不干涉别国内政、领土

完整和独立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并且严重阻碍各国

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以及一切形

式的外国统治以争取自决的进程，

铭记着雇佣军活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害影

响，

认为关于制止雇佣军的国际法规则的逐渐发展和

编纂大有助于《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实现，

考虑测特设委员会在历届会议所取得的进展，

重申有必要尽早制定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

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

1. 决定延长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

军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使其能继续

进行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

的起草工作，

2. 请特设委员会在执行其任务时，以其第五届

会议题为“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

公约的综合协商基本条文”的报告＠第五章所载条款

草案作为未来就拟议的国际公约案文进行谈判的基

础，

3. 请特设委员会考虑各会员国就这个问题向秘

书长提出的建议和提案，以及在大会第四十＠和第四

十一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专门审议特设委员会报

告的辩论中所提出的意见和评论；

4. 决定特设委员会于 1987 年 1 月 19 日至 2 月

6 日举行为期三周的第六届会议1

5. 井决定特设委员会应接受会员国的观察员参

加、包括参加其各工作组的会议；

令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和更正，第 1 和第 2 段。

＠同上，第25、第26. 第 46 和第 47 次会议及各项更正。

＠同上，《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43 号)(A/40/43) 。

＠同上，（第四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3至第 17 次，

第 44 和第 48 次会议。

6. 请秘书长优先向特设委员会提供1987年举行

第六届会议时可能需要的任何协助和便利；

7. 请特设委员会尽一切努力，完成大会赋予的

任务，并以从容不迫的速度进行起草公约的工作；

8. 决定将题为“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

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6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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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1. 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工作报

告，＠

强调需要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使其成为落实

«联合国宪章》以及«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

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所载宗旨和原则的

更为有效的工具，并提高其在国家间关系上的重要性，

认识到将法律和起草问题，其中包括可能向国际

法委员会提出的专题，发交第六委员会，并使第六委

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能够进一步对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和编纂作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性，

回顺必须继续不断地审查那些初次或再次引起现

代国际社会注意，可能适合逐渐发展和编纂为国际法

因而可以列入国际法委员会未来工作方案的国际法专

题，

1. 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丁．作报

告；

2. 赞赏国际法委员会在该届会议完成的T作；

3. 蕙议国际法委员会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

论或在大会辩论中口头发表的评论，继续进行其现有

方案内各项专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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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满意地注重剿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第 250 至

第 261 段所载的国际法委员会对其工作程序和方法的

结论和意向；

5. 漕国际法委员会

(a) 详尽地审议：

（一） 如何规划其成员任期内的活动，并考虑到

在草拟关于特定专题的条款草案时，尽量

取得最大进展的相宜性，

（二） 其工作方法的所有方面，并考虑到是否可

能交错审议某些专题，

(b) 在年度报告中指出各国政府或在第六委员

会或以书面形式表示过意见的与委员会继续其工作特

别有关的事项和问题；

6. 注童测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第 252 段对会期

问题所作的评论，并表示，由于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

展工作上的需要，以及委员会议程上各项主题的重要

性和复杂性，其惯常会期宜予保持，＠

7. 重申其以前关于加强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纂

司的作用以及有关编制国际法委员会简要记录和其他

文件的各项决定，

8. 敦促各国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尽可能充分而

迅速地响应国际法委员会的请求，对委员会的问题单

提出评论、意见和答复，并对其工作方案的各项专题

提供材料

9. 又敦促各国政府充分注意国际法委员会通过

秘书长转递的要求，即对委员会一读通过，关于国家

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条款草案、＠和外交信使没有

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提出评

论和意见I

10. 重申希望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同其工作与国

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有关的政府间法律机构加强合

作I
-'口，．．川-

＠见第 3315(XXIX)号决议，第 5 段。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HA/

4!/10), 第二章 D 节。

今同上，第三章 D -\'i。

11. 希望继续在国际法委员会各届会议期间同

时举办讨论会，使愈来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有

机会参加这些讨论会，并呼吁有此能力的国家为举办

讨论会提供迫切需要的自愿捐款，

12. 请秘书长将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关于国际

法委员会报告的辩论记录＠转交该委员会注意，同时

编制和散发辩论情况的专题摘要。

1986 年 12 月 3 日

第 95 次全休会议

41/82.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回顺＂联合国宪章》第一0五条和《联合国特权及

豁免公约》，＠

又回顺关于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特权和豁免、

代表团安全和代表团人员安全的各种问题，对各会员

国都十分重要，为它们所关切，而且也是东道国的首

要责任，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侵犯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安全

及其人员安全的行为继续在发生，

认识到东道国主管当局应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特

别是防止发生任何危害各国代表团安全及其人员安全

的行为，

审议了联合国某些会员国就东道国要求井采取行

动裁减各该代表团人数一事而提出的问题，

意识到各会员国日益表现出有兴趣参与委员会的

工作，

1. 赞同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在其报告合第 87 段

中提出的各项建议；

＠同上， C第四十一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27 至第 34

次，第 36 至第 44 次和第 51 次会议及各坝更正。

舍同L,G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26 号》(A/41/26) 。

＠第 22A(I) 号决议．


